焦作新材料职业学院处室函件

焦党政办函〔2025〕19号

关于开展2025—2026学年第一学期
校领导接待日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管理效能，广泛征集师生员工对学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，及时回应并解决师生及群众关切的问题，推动校园和谐与各项工作有序开展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设立校领导接待日。现将具体安排及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接待时间和地点
每月最后一个周二14:30-16:30（寒暑假、节假日除外）为接待群众来访时间，由学校安排一位校领导负责接待工作。2025—2026学年第一学期校领导接待日安排表如下：
	时间
	姓名
	接待地点

	2025年10月28日
（教学周第九周周二）
	李龙星
	致远楼103接待室

	2025年11月25日
（教学周第十三周周二）
	王建华
	致远楼103接待室

	2025年12月30日
（教学周第十八周周二）
	李瑞宾
	致远楼103接待室

	备注：如有特殊情况，党政办公室将做相应调整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
二、接待来访受理事项
（一）予以接待的事项
1.教学科研管理、学生管理及后勤服务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建议；
2.反映有关学校重大决策或重要工作的问题；
3.涉及师生个人和群众利益的申诉、请求或个人信访；
4.各单位拖延不决或无力解决的问题；
5.其他与学校发展建设相关的事项。
（二）不予接待的事项
1.对已经或依法应当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来访请求，不予接待；
2.学校信访部门已经受理、答复并复查的信访事项，以及校领导接待日曾给予明确答复的，原则上不再重复接待。
三、来访注意事项
来访人员须服从接待安排，严格遵守学校各项工作要求。就同一问题的群体来访人数不超过3人，每名来访者接待时间原则上不超过30分钟。

附件：焦作新材料职业学院校领导接待日预约登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政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6日


附件
焦作新材料职业学院校领导接待日预约登记表

预约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预 约 人
	
	[bookmark: _GoBack]性 别
	
	年 龄
	

	身    份
	学生 （  ） 教职工 （  ） 其他 （  ）

	单    位
	

	联系方式
	

	预约访谈事项（如有书面材料可作为附件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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